
关于开展“弘扬劳动精神，践行时代担当”劳动教育月

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院）：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学会劳动，将劳动教育与爱国爱校情怀相融合，传承“把一切献

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人民武装

部决定 2026年 5月开展以“弘扬劳动精神，践行时代担当”为

主题的劳动教育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劳动教育月活动。以弘

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主线，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厚植“爱岗敬业、创新创造”的品格。通过多样化

的劳动实践，激励青年学生将劳动教育与爱国爱校相结合，锤炼

实践能力，传承兵工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为强国复兴凝聚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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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二、活动内容

各学院（研究院）可结合实际，围绕（不限于）以下方向组

织开展活动：

1.“劳模工匠进校园”主题宣讲：邀请大国工匠、劳动模范、

模范教师、国防科技工业一线技术能手等先进典型开展劳动教育

专题讲座或访谈分享，以亲身经历诠释工匠精神与劳模风范，引

导学生感悟“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价值观念。

2.“劳动育新人，共筑青春梦”主题班会与团日活动：各班

级、团支部围绕弘扬劳动精神、践行时代担当开展主题班会或团

日活动，通过理论学习、案例分享、交流研讨等形式，厚植劳动

情怀，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主旋律。

3.“文明寝室，劳动先行”宿舍劳动实践活动：以学生寝室

为载体，开展文明寝室创建行动，组织学生参与宿舍卫生清洁、

内务整理、环境美化等劳动。建立寝室卫生检查与评比机制，设

置“文明寝室流动红旗”“最美寝室风采展”等活动，引导学生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提升自我管理与动手实践能力。

4.“专业+劳动”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结合各学科专业特

色，组织学生开展家电维修、电脑维护、科普讲解、法律咨询、

防诈骗知识普及、校园讲解等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学生走进工程

训练中心、实习基地、社区或兵工企业一线，推动劳动教育与专



业教育深度融合，提升专业实践技能与社会服务能力。

5.“匠心巧手”创意劳动成果展览：通过劳动技能展演、DIY

手工作品展示、创新创业项目成果汇报等形式，搭建学生劳动成

果展示平台。设置作品评选、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环节，展现

学生劳动实践成果与创新能力，引导学生体会劳动创造价值的成

就感。

6.“校园美化我先行”公共区域劳动实践：组织学生参与校

园道路、绿化带、教学楼周边等公共区域的清洁维护、杂草清理、

自行车规范摆放等义务劳动。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认领责任区，

定期开展维护，增强学生校园主人翁意识，在集体劳动中培养吃

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

7.“劳动精神伴成长”主题观影与分享活动：组织学生观看

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主题纪录片或电影（如《大国工匠》《铁

人》等），撰写观后感或开展班级分享会，交流对劳动精神的理

解与感悟。同时可征集劳动主题征文、摄影作品，在学院（研究

院）内进行展示，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8.“一院一品”劳动教育品牌培育：立足各学院（研究院）

专业优势，以劳动教育为主线，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与兵工精

神深度融合，打造具有长期培育价值的劳动教育品牌项目，如“专

业劳动服务队”“工匠工作室”等。

三、相关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优化安排。各学院（研究院）要细



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活动覆盖全体学生。要合理安排活动时

间，避免与课程及高年级备考、求职冲突；加强后续跟进，注重

劳动教育的持续性；畅通匿名问卷等反馈渠道，促进本研跨学段

融合。

2.注重融合，彰显特色，创新形式。要立足学科专业优势，

打造“一院一品”劳动教育品牌；创新活动形式，增加沉浸式体

验与校外劳动实践；加强“理论+实践”融合，重点扶持精品特

色活动。

3.强化保障，深化实效，拓宽宣传。各学院（研究院）需提

前对接相关部门，做好劳动实践场地、工具等保障工作。拓宽宣

传渠道，实现信息全覆盖；志愿者招募注重专业匹配与兴趣引导，

提升学生参与获得感。

4.及时总结，按时报送。请各学院（研究院）于 2026 年 5

月 31日前，将活动总结、照片等材料报送至学工部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勇 那迪娜 联系电话：029-86173032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人民武装部

2026年 5月 6日


